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对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三）3 所述，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子公司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低品位氧硫混合铅锌矿库存量为

2,310.87 万吨，账面价值为 10.57 亿元，占期末合并净资产的 22.99%。目前，该

低品位矿利用项目的建设尚处于前期准备阶段。 

二、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关于强调事项段 

如附注十四（三）3 所述，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云南金鼎公司低品位

氧硫混合铅锌矿库存量为 2,310.87 万吨，账面价值为 10.57 亿元，占期末合并净

资产的 22.99%。云南金鼎公司设立低品位矿利用项目，2014 年 3 月昆明有色冶

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针该项目编制《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难处理氧硫混合矿

（工业矿）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云南金鼎公司研发结果“难处理

氧硫混合铅锌矿浸出氧化锌与弱酸性浮选硫化锌的冶选联合工艺”已于 2013 年 8

月 6 日取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会议鉴定，并取得“中色协科（鉴）字[2013]

第 046 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针对该项研究成果，云南金鼎公司于 2014 年

7 月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发明专利权通知书（专利号：201310106137.0）。 

截至 2015 年底低品位矿利用项目的建设尚处于前期准备阶段，低品位矿未

用于生产。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

段和其他事项段》第七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

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

重要的事项,注册会计师在已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该事项在财务报表

中不存在重大错报的条件下，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强调事项段应

当仅提及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的信息。 



  

上述事项属于我们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

重要的事项。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通过明确提供补充信息

的方式，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事项。 

三、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云南金鼎公司低品位氧硫混合铅锌矿的金额占宏

达股份公司合并资产总额的 10.33%，占合并净资产的 22.99%，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影响重大。 

四、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

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说明 

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不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1 年 12 月

22 日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中规定的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

范规定的情形。 

五、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专项说明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公司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无异议。 

2、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低品位

氧硫混合铅锌矿库存量为 2,310.87 万吨，账面价值为 10.57 亿元。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已对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处理该等矿石的生产工艺业进行了科学技

术成果鉴定，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拥有此项生产工艺的自主知识产权，整体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的此项生产工艺正处于推广

应用阶段。 

3、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云南金鼎锌业

有限公司尽快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特此说明。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27 日 


